
上海各区设立商业特许备案规定

产品名称 上海各区设立商业特许备案规定

公司名称 上海道与商企业发展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沪路99弄3号1806室

联系电话 13262751513 13262751513

产品详情

上海市各区设立商业特许备案规定主要参照国家和上海市的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各区的实际情况制定。
以下是一些建议的规定：

一、备案主体

1. 在上海市各区设立的商业特许企业（以下简称特许企业）应当向所在区的商务主管部门进行备案。

2. 特许企业包括特许人（即商业特许经营的权利人）和特许经营者（即商业特许经营的受权人）。

二、备案条件

1. 特许企业应当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符合国家和上海市的相关规定。

2. 特许企业应当具备商业特许经营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商标、专利等相关权益。

3. 特许企业应当具备完善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体系和运营能力。

4. 特许企业应当具备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

5. 特许企业应当具备与商业特许经营相关的行业资质和经验。



三、备案材料

1. 特许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 特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3. 特许企业的商业特许经营合同。

4. 特许企业的知识产权、商标、专利等相关权益证明材料。

5. 特许企业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体系和运营能力说明材料。

6. 特许企业的信誉和履约能力证明材料。

7. 特许企业的行业资质和经验证明材料。

8. 其他相关材料。

四、备案程序

1. 特许企业向所在区的商务主管部门提交备案申请和相关材料。

2. 商务主管部门在收到备案申请和材料后，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审查。

3. 审查通过的，商务主管部门将为特许企业办理备案手续，并颁发备案证明。

4. 备案证明应当载明特许企业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商业特许经营范围等信息。

5. 特许企业应当按照备案证明的规定进行商业特许经营活动。

五、备案变更和注销

1. 特许企业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变更事项发生后30日内向所在区的商务主管部门申请变更备案。



2. 特许企业终止或者解散的，应当在终止或者解散后30日内向所在区的商务主管部门申请注销备案。

六、监督管理

1. 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对特许企业的备案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确保特许企业依法合规经营。

2. 特许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和上海市的相关法律法规、备案证明的规定进行商业特许经营活动，不得违反
法律法规和市场秩序。

3. 对于违反法律法规、备案证明规定的特许企业，商务主管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查处，并视情况采取警告
、罚款、吊销备案证明等措施。

上海市各区设立商业特许备案规定应当根据国家和上海市的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各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和
完善，以促进商业特许经营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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